
保障措施調查立案暫行規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二００二年第 9 號令  

(生效日期： 2002.03.13)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規範保障措施調查申請及立案程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障措施條

例》的規定，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以下簡稱外經貿部）指定進出口公平貿易局負責實

施本規則。 

 

第三條 

外經貿部可以應申請人的申請決定立案，進行保障措施調查；也可以自行

決定立案，進行保障措施調查。 

 

第二章 申請 

 

第四條 

與國內產業有關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申請人），可以

向外經貿部提出保障措施調查申請。 

 

第五條 

保障措施調查申請應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書應載明正式請求外經貿部立

案進行保障措施調查的意思表示，並由申請人或其合法授權人蓋章或簽字。 

 

第六條 

申請應當包括下列各項內容： 

（一）申請人情況的說明；申請人情況的說明； 

（二）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國內同類?品或直接競爭產品的說明； 



（三）已知的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出口國（地區）、出口商、生產商以及進

口商的情況； 

（四）國內產業情況的說明； 

（五）申請調查進口產品數量增長情況的說明； 

（六）損害情況的說明； 

（七）進口增長與損害之間因果關係的說明； 

（八）請求； 

（九）申請人認為需要說明的其他事項。 

 

第七條 

關於申請人情況，申請人應當提供下列資料： 

申請人的名稱、法定代表人、地址、電話、郵遞區號、傳真、聯繫人等。 

申請人聘請了委託代理人的，還應當說明代理人的名稱及身份等事項並提

供授權委託書。 

 

 

第八條 

關於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國內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申請人應當提供

下列證據資料： 

（一）申請調查進口產品的詳細說明包括名稱、種類、規格、產品用途、

市場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口關稅稅則號等； 

（二）國內同類或者直接競爭產品的名稱、種類、規格、產品用途、市場

情況等； 

（三）申請調查進口產品與國內同類或者直接競爭產品的異同點比較，包

括產品的物理特徵、化學性能、生產工藝、用途以及可替代性等方

面。 

（四）外經貿部認?需要提供的其他證據資料。 

 

第九條 

申請人應當提供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出口國（地區）、原產國（地區）名稱，

已知的申請調查進口產品的出口商、生?商和進口商的名稱、地址和聯繫方

式。 

 



 

第十條 

關於國內產業情況，申請人應當提供下列證據資料： 

 

（一）所有已知的國內生產商以及相關協會、商會的名稱、地址和聯繫方

式； 

 

（二）申請提出前五年內，所有生產商每年生產的同類或者直接競爭產品

的國內生產總量； 

 

（三）提出申請前五年內，申請人每年所生產的同類或者直接競爭產品的

產量以及所占國內生產總量的份額； 

 

（四）外經貿部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證據資料。  

 

 

第十一條 

關於申請調查進口產品數量增長情況，申請人應當提供下列證據資料： 

（一）提出申請前至少五年內該產品每年進口的數量及金額並以變動曲線

圖表予以表明； 

（二）提出申請前至少五年內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各出口國（地區）出口的

絕對數量以及各國（地區）出口量占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全部進口量

的百分比； 

（三）提出申請前至少五年內，從數量和金額兩方面說明申請調查進口產

品和國內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各自在國內消費總量中所占份

額； 

（四）進口增長的原因的分析，考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過去五年裏針對該

產品所徵收的進口關稅稅率、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可能享有的減讓或

優惠待遇的資料以及申請調查進口產品的出口價格等； 

（五）外經貿部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證據資料。 

 

第十二條 

以進口增加已經導致國內產業嚴重損害為由提出申請的，申請人應當提供



下列證據資料： 

（一）影響國內產業狀況的所有相關的客觀和可量化的因素或指標，特別

是：申請調查進口產品按絕對值和相對值計算的進口增加的比率和

數量，增加的進口所占國內市場的份額，以及銷售水平、產量、生

產率、設備利用率、利潤和虧損以及就業的變化；  

（二）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價格對國內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價格的影響

的證據資料； 

（三）外經貿部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證據資料。  

 

第十三條 

以進口增加造成國內產業嚴重損害威脅為由提出申請的，申請人應當提供

下列證據資料： 

（一）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出口國的出口能力、庫存情況以及進口將可能繼

續增加的證據資料； 

（二）本規則第十二條（一）項所列因素或指標的明顯迫近的變化趨勢。 

 

第 十四 條 

申請人在主張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及提供證據材料時，應

當針對國內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的生產進行單獨確定；不能針對國內

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的生產進行單獨確定的，應當以包括國內同類產

品或直接競爭產品在內的最窄產品組或者範圍的生產確定。  

 

第十五條 

關於進口增長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申請人應當分析所提交的上述資

料，說明進口增長與國內產業損害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申請人在證明進口增長與國內產業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時，應當分析進口

增長以外的同時導致產業損害的任何已知因素，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需

求的減少或消費模式的變化、外國和國內生產商的限制貿易做法以及它們

之間的競爭、技術發展以及國內產業的出口實績和生產率。申請人認為上

述個別因素不適用的，應當予以說明。 

 

第十六條 

申請人應當在申請書中說明要求採取保障措施的請求，可以說明要求採取



措施的形式、具體內容、期限及理由等。 

 

第十七條 

申請人同時申請實施臨時保障措施的，應提供進口增長對國內產業已經造

成嚴重損害或者正在造成嚴重損害威脅、如遲延採取措施將會造成難以補

救的損害的證據，並說明關稅應予提高的幅度。 

 

第十八條 

申請人在提供本章所規定的證據材料時，應當說明證據來源。 

 

第十九條 

申請中如涉及保密材料的，申請人應當提出保密申請；對於保密材料，申

請人應當提交使案件其他利害關係方能夠對保密材料有合理瞭解的非保密

概要；如果申請人不能提供非保密概要，須說明理由。 

 

第二十條 

保障措施調查申請書及有關證據資料應以簡體中文印刷體形式提交。國家

有統一規定術語的，應當採用規範用語。 

如果申請人所提供的證據材料是外文的，申請人應當提供該材料的外文全

文，並提供相關部分的中文翻譯件。 

 

第二十一條 

申請書及附具的證據資料應當包括保密文本（申請人提出保密申請的）和

公開文本；其中，申請人應當提供保密文本正本 1 套，副本 6 套，公開文

本除了正本 1 套，副本 6 套外，申請人還應當按申請調查進口產品的出口

國（地區）的數量提供副本，如果申請調查進口產品出口國（地區）數量

過多，則可以適當減少，但不得少於 5 份。 

 

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應當按照進出口公平貿易局要求的電腦程式提供申請書及其證據資

料的電子資料載體。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應當以郵寄或直接送達等方式將申請書及證據材料遞交進出口公平

貿易局。 

 

第二十四條 

申請人正式遞交申請書及證據資料的，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應予以簽收，簽

收之日為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收到申請書及有關證據資料之日。  

 

第二十五條 

在做出立案調查決定並予公告之前，外經貿部應對申請人所提交的資料予

以保密。 

 

第三章 立案 

 

第二十六條 

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可以採取問卷或實地核查等方式對申請書及證據材料中

包括申請人的資格、申請調查進口產品等問題進行調查。 

 

第二十七條 

外經貿部通常應在正式收到要求採取保障措施的書面申請後 60 日內做出

是否立案的決定，情況特別複雜的，可以適當延長審查期限。  

 

第二十八條 

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在本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的期間內可以要求申請人對其

保障措施調查申請進行調整或補充，申請人不做調整或補充或未按要求的

內容和時間調整或補充的，可以駁回申請人的申請，並通知申請人。 

 

第二十九條 

外經貿部決定不予立案的，則應當將不立案的決定通知申請人，並告之不

予立案的理由。 

 

第三十條 

外經貿部決定立案的，應當發佈立案公告。 

公告應載明下列內容： 



（一）申請調查進口產品的名稱及說明； 

（二）申請調查進口產品的出口國（地區）； 

（三）立案依據材料的概要說明； 

（四）發起保障措施調查的日期； 

（五）保障措施調查期限； 

（六）允許利害關係方提出意見的時限； 

（七）調查機關的聯繫方式。 

 

第三十一條 

外經貿部應當在作出立案調查的決定後 7 個工作日內通知世界貿易組織保

障措施委員會。 

 

第三十二條 

保障措施調查的立案日期為立案調查決定公告之日。 

 

第四章 自行立案 

 

第三十三條 

外經貿部沒有收到採取保障措施的書面申請，但有充分證據認為國內產業

因申請調查進口產品數量增加而受到嚴重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的，可以

自行決定立案，進行保障措施調查。 

 

第三十四條 

外經貿部自行立案，發起保障措施調查，其所掌握的證據資料應當符合本

規則第二章的有關規定。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本規則由外經貿部負責解釋。 

 

第三十六條 

本規則自 2002 年 3 月 13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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